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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保

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纾解我市货运物流行业融资困境，保持

经济运行稳定，宁波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担保公司”）联合

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出“微担通”品牌项下惠通十一号“物流保”产

品，为我市货运物流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具体方案如下：

一、 担保对象（客户）

1．注册在宁波大市范围内货运物流行业的中小微企业、企业主

等融资主体,主要针对货运物流行业相关的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等，具体参考2017 年国标行业分类。

2．上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合伙人或实际控制人申请个

人经营性贷款用于该企业生产经营的，视同该企业申请贷款。

3．上述企业划型标准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和《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

分办法（2017）》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授信金额、范围

授信金额单户（含关联方）不超过 1000 万元；担保范围为授信本

金，不含利息等其他费用。

三、授信使用方式和期限

根据客户的经营需要，支持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贷款、贸

易融资等，原则上授信期限不超过3 年。

四、贷款利率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不超过同期LPR+200bp。

五、担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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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担保公司现行标准费率执行，如有优惠政策按优惠政策执行。

六、保证金

银行业金融机构、担保公司均免收保证金。

七、业务规则

“物流保”产品纳入担保公司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批量

担保业务范围。担保公司委托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客户进行

贷前、贷中、贷后审查及管理，“物流保”项下单笔业务由银行业金融

机构和担保公司按照2:8 或者双方约定的其他比例分担风险，授信逾

期后由担保公司在批量担保业务代偿限额内按风险分担比例履行代偿

责任。

对符合条件的业务，担保公司根据相关政策和协议规定进一步向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其他风险补偿资金等申请代偿补偿。政府有其他

的相关优惠政策的按政策规定执行。单笔授信发生代偿后，担保公司

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收回的款项均由各方按照风险分担比例受偿。

八、业务流程

客户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授信项目进

行尽调、审批，同步向担保公司查询客户的可用担保额度→担保公司

审核客户的资质和担保额度→审批通过后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客户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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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协助担保公司与客户签订相关的委托担保等文件，指导客户缴纳担

保费（如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向担保公

司批量备案业务资料和信息。

九、其他

“物流保”产品由宁波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发和率先使用，鼓

励各区县（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积极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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